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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通过了关于出售

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华泰”）50%股权的重大资产

出售方案，按照本次交易方案，公司通过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方

式，出售公司所持有的山东华泰 5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7,298.85 万元人民

币，交易对方为武汉用通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用通”）。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组织实施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工作，截止

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已过户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一）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根据公司与武汉用通签署的《企业产权转让合同》，

山东华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公司持有的山东华泰 50%股权已过户给

武汉用通，本公司不再持有山东华泰股权。 

    （二）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武汉用通已完成本次交易所有交易价款共 7,298.85万元的支付，深圳联合

产权交易所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产权交易鉴证书》。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的决策、审批及实施过程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权属已转移至交易对方，标的资产的交

割手续已经完成，标的资产的对价已经全部支付完毕； 

（3）本次交易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交易

标的的资产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4）本次交易方案中未涉及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调

整事宜。 

（5）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各方均依据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

相关协议和承诺的情形； 

（7）交易各方严格履行相关协议和承诺的情形下，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

项不存在重大合规性和风险。 

    （二）律师事务所核查意见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重组方案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国农科技或国农科技股东利益的情形；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农科技本次交易已取得所需取得的

批准和授权，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本次重组涉及的《企业产权转

让合同》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本次重组具备实施的条件；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价款已支付完毕，本次重



组标的资产的产权交割手续已办理完成； 

（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农科技已就本次交易事宜依法履行

了截至目前所需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5）本次重组期间国农科技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重

组而导致变更的情形； 

（6）本次重组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已生效，协议双方均按照约定已履行或正在履

行相关权利、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国农科技已披露本次重组涉

及的相关承诺，相关承诺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其出具的相关承诺的内容履行相关

义务，未发生相关承诺方违反承诺的情形； 

（8）本次重组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备查文件 

（一）《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出售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三）《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出售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四）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股权过户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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